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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2破6号
本院根据三庆实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 2020 年 06 月 03 日裁定受理宁波优畅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科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宁波优畅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宁波优畅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前，向宁波优

畅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 317 号和丰创意广场和

庭楼 10 楼 1011 室；邮编：315040; 联系人：何帆/朱

宁峰；电话：0574-87260936/13777116302]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优畅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破产期间，有关宁波优畅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

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

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

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

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

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

本院定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浙江省宁

波市鄞州区兴宁东路 568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

人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225民催6号之一

申请人无锡旭缆光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无效，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49670671、汇票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

出票人为宁波海橙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焕

禧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17日、汇票到

期日为2020年3月17日、最后持票人为无锡旭缆光

电设备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20 年8月24 日作出(2020)浙0225 民

催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申请人无锡旭缆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有权

向支付人请求支付。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225民催7号之一

申请人永嘉县瓯北街道南杨金属材料经营部

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无效，该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 31300051/49918093、汇票金额为人民币叁

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木辛源实业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宁波煜虹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

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最后持票人为永嘉县瓯北街道南杨金属材料经营

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二条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作出(2020)浙 0225 民催 7 号民

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申请人永嘉县瓯北街道南杨金属材料经营

部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602破37号

本院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的

申请，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20)浙0602破申4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绍兴广卓纺织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绍兴广卓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广

卓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

(含 8 日)前，向绍兴广卓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地

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街 260 号金丰大厦商务

楼 8 楼；邮政编码：312000;联系人：赵建强、樊丹

萍；联系电话：13004623610, 13757580991 )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在债权申报期

限内，如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

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

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债权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该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广卓纺织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绍兴广卓纺织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绍兴广卓纺织有限

公司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

过管理人依法行使取回权。

本院定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4:30 在绍兴

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第三十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 500

号。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指派函。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349号

林建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与你及台州市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温州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

鹿城法院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

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 10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3884号

沈冬青、沈昆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沈冬青、沈昆江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20)浙 0303 民初 388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 9: 3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

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032号

詹斌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詹斌俊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04 民初 1032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詹斌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本金 18813.63 元及利息（截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为 10289.47 元，从 2020 年 1 月 17 日起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以 18813.63 元为基数，按日利率

0.5‰计算）。本案受理费 528 元，公告费 350 元（由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

付），共计878 元，由被告詹斌俊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040号

周英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英武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04 民初 1040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周英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本金 5997.51 元及利息（截止 2020 年 1 月

16 日为 3217.66 元，从 2020 年 1 月 17 日起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以 5997.51 元为基数，按日利率

0.5‰ 计 算）。 本 案 受 理 费 50 元 ，公 告 费 350 元

（由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垫付），共计 400 元，由被告周英武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233号

方文敏、谢粉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郭溪支行与被告方文敏、谢粉兰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浙 0304 民初 1233 号民事判决书。该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方文敏、谢粉兰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原告温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郭溪支行借款本金 68224.61 元、手续费

4198.24 元及透支利息（截至 2019 年 9 月 25 日为

7438.89 元 ，从 2019 年 9 月 26 日 起 以 借 款 本 金

68224.61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8%计算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二、如被告方文敏、谢粉兰未履行上

述第一项债务，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郭溪

支行有权对登记在被告方文敏名下的锋范牌小型

轿 车 （ 车 牌 号 闽 EXF572、车 架 号 LH-

GGM6647F2009667）的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97元，公告费650元（由原

告垫付），共计2447元，由被告方文敏、谢粉兰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235号

马要、付清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郭溪支行与被告马要、付清洋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浙 0304 民初 1235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要、付清洋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郭溪支行借款本金 90625.45 元、手续费 5089.53

元及透支利息（截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为 5942.18

元，从 2019 年 9 月 25 日起以借款本金 90625.45 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 18%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如被告马要、付清洋未履行上述第一项债

务，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郭溪支行有权对

登记在被告马要名下的众泰牌小型普通客车（车

牌号皖 FU777F、车架号 LJ8F2C5HXGD400474）的

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 2333 元，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垫付），共计

2983 元，由被告马要、付清洋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239号

孙广杰、苏小玲：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郭溪支行与被告孙广杰、苏小玲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浙 0304 民初 1239 号民事判决书。该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广杰、苏小玲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原告温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郭溪支行借款本金 100717.5 元、手续费

5423.28 元及透支利息（截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为

6205.5 元 ，从 2019 年 9 月 21 日 起 以 借 款 本 金

10071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二、如被告孙广杰、苏小玲未履行上述第

一项债务，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郭溪支行有

权对登记在被告孙广杰名下的众泰牌小型普通客车

（车牌号皖 LT567H、车架号 LJ8F7D5G8HG003912）

的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 2547 元，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垫付），共计

3197 元，由被告孙广杰、苏小玲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240号

王学雷、刘珮：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郭溪支行与被告王学雷、刘珮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浙 0304 民初 1240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学雷、刘珮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郭溪支行借款本金 69951.37 元、手续费 4097.11

元及透支利息（截至 2019 年 10 月 3 日为 4766.85

元，从 2019 年 10 月 4 日起以借款本金 69951.37 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 18%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如被告王学雷、刘珮未履行上述第一项债

务，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郭溪支行有权对

登记在被告王学雷名下的东南牌小型轿车（车牌

号 皖 CLP310、车 架 号 LDNBCTFC8H0062067）的

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 1770 元，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垫付），

共计 2420 元，由被告王学雷、刘珮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一网情深 定格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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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正义 实习生 阮雅妮

“爸，我今天没啥事，陪您走走吧。”“不用，你忙

你的，我不用你陪。”刚进家门，戴林爽就直奔父亲

的房间，但她还未来得及换下蓝马甲，就又一次被

父亲拒绝。

自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戴林爽隔三

差五就会找机会向父亲“示好”，可“执拗”的老戴从没

给过她“机会”。“他是怕影响我工作，哪里会真的生我

气，当初还是他‘赶’我去上班的。”每次吃完“闭门羹”，

戴林爽都会这样安慰自己。

戴林爽是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新路村第一网格

的专职网格员。今年一月底，她父亲突发中风住院，病

情危急。但作为家中独女，

戴林爽没能在父亲身边照

顾几天，疫情防控任务就来

了。“你回去吧，明天别来

了，我没事。”催促戴林爽回

岗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老戴

看着左右为难的女儿，扭头

说了这么一句话。

宣传防疫知识、入户走

访排查、参与卡点执勤……

回到村里，戴林爽一头扎进

了疫情防控工作，十几天未

曾去看望父亲。“大家都在

坚守，我不能说走就走，而

且每天接触那么多人，回去

见家人也不安全。”戴林爽

有自己的难处。

话虽如此，但她始终忧虑着父亲的病情。即使每

天累到“沾床就能睡”，她还是会抽空打电话，了解父亲

的身体恢复状况。好几次，戴林爽都不由自主地走到

医院门口，可踌躇半天，最终还是没进去。

“她爸对她的工作是支持的，当时的情况我们也能

理解。”戴林爽的母亲林菊飞说，每次女儿打电话来，老

戴都会催着挂电话，生怕女儿因为他耽误了工作。

“我对家人充满了愧疚。”尽管工作上全情投入，但

说起家人，戴林爽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戴林爽有个9岁的女儿，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工

作，女儿平时都由她照顾。受疫情影响，今年丈夫在

春节期间没能回家。分身乏术的她，只能把孩子独自

“关”在家里。“除夕晚上，我回家时已经10点多了，进

门看到女儿还没睡，我正要批评她，她对我说，‘妈妈，

我想跟你一起睡。’”女儿的话，让戴林爽既心疼又

愧疚。

第二天，戴林爽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顾。可到了

晚上，小家伙又自己跑回家了，还倔强地表示，一定要

等妈妈回家一起睡。就这样，孩子白天由邻居照顾，

晚上独自在家等她回来。有时候，戴林爽回家晚了，

开门时发现女儿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稚嫩的脸上还

依稀能看到未干的泪痕。即使回来得早，她也顾不上

给女儿做顿“好吃的”、陪女儿说几句“贴心话”，匆匆

帮孩子洗漱完，就要抓紧时间休息，为第二天的“战斗”

养足精神。

“小爽的性格就是只做不说，工作是这样，对家人

也这样。”新路村第二网格的网格员戴秀云和戴林爽

共事已有2年。她说，疫情防控期间，只要路过自家

附近，戴林爽都会远远地看上几眼，可明明就那么“几

步路”，她也不回家。“我们都劝她，要是放心不下孩

子，就回去看看。可她总说身上没消毒，得离孩子远

点。”

戴林爽在介绍网格情况

网格员戴林爽：

过小家而不入 只为守护大家


